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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上犹县委
关于刘红雨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各乡（镇）党委，县委各部门，县直各单位党委（党组、总支、支部）：
县委决定：
刘红雨、丁利国、叶楠同志任中共上犹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；
免去余有根、邓晓光、黄甫勇同志的中共上犹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职务。
       

 中共上犹县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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